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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区环境保护局 2015 年部门预算 

 

一、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越秀区环境保护局是区政府主管环境保护的工作部门。 

根据越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广州市越秀区环境保

护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越府办

[2010]56号），越秀区环境保护局主要职能如下：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和标准；拟订全区环境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监督管理辖区水

体、土壤、大气、噪声、危险废物等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负

责协调组织重大环境突发污染事件应急工作，调查处理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 

（3）承担落实全区污染减排目标的责任。制定并组织

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核发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许

可证；监督有关单位落实减排任务。 

（4）组织、指导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会同有

关部门编制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预算，并组织实施。 

（5）承担从源头上预防、控制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

责任。受区政府委托组织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按管理权限审查综合性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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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文件，审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监督建设项

目实施污染防治“三同时”（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使用）制度。 

（6）指导、协调、监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监督对生

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重要生态环境建设

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开展对生

态功能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环境保护工作；推进开展清洁

生产工作。 

（7）受区政府委托编制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并协调、

指导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8）负责民用核技术应用与辐射环境安全的监督管理

和污染防治工作，协调辖区内辐射环境事故应急处理工作。 

（9）负责环境监察、监测、统计等工作；组织建设和

管理环境监察、监测信息系统；组织编制环境质量报告书，

发布辖区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和重大环境信息等。 

（10）组织开展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推广环保应用

技术示范工程；组织开展环境保护对外交流与合作。 

（11）组织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

型社会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推动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

环境保护工作；组织协调和监督绿色社区、生态低碳环保社

（小）区、绿色学校和国际生态学校的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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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组织实施排污申报登记、排污收费等各项环境管

理制度。 

（13）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交办的其他事

项。 

（二）预算单位和人员构成 

越秀区环境保护局设行政单位 1个；参公事业单位 1个。 

在职实有人数 59 人，离退休人员 24 人。与 2014 年对

比，在职实有人数增加 2 人，离退休人员增加 1 人。 

二、2015 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 

2015年收支总预算 2911.09万元（详见表一），其中：

本年收入 1545.09 万元，占收入预算 53.08%；本年支出

2911.09万元。 

（一）2015 年总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15年度收入预算 2911.09万元（详见表二），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545.09万元，占 53.08%；上年结余、

结转 1366 万元，占 46.92%。 

（二）2015 年总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15年度支出预算 2911.09万元（详见表三），包括：

基本支出 1039.59 万元，占支出预算 35.71%，其中：工资福

利支出 555.0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08.6万元，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 375.96万元；项目支出 1871.5万元，占支出

预算 64.29%，其中：专项支出 187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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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4年对比，支出预算增加 805.02万元，主要是增

加了广州市越秀区环境保护局实施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标

准化建设达标工作。 

按支出预算的功能分类，包括节能环保支出 2,524.13

万元，占 86.7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7.68 万元，占

0.61%；农林水支出 11 万元，占 0.3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63.46万元，占 5.62%；住房保障支出 194.82万元，占

6.69%。 

主要项目如下： 

1. 环境监测专业实验室和环境监测业务办公用房等场

地建设经费 455.94 万元，主要用于环境监测国家标准化实

验室和新办公场地的建设。 

2. 环境监测仪器设备配置及新技术应用经费 431 万

元，主要用于环境监测国家标准化实验室的设备购置； 

3. 执法工作经费 242.13 万元，主要用于环境执法工作

的各项业务开支； 

4. 检测费 274.34 万元，主要用于环境监测工作的各项

业务开支； 

5. 治理污染源 155 万元，污染专项治理开支（包括大气、

污水、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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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保宣传经费 129.7 万元，主要用于各项环境保护宣

传工作支出（包含环境日宣传、环保漫画大赛、绿色社区学

校的评选等）； 

（三）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支出预算情况 

1. 支出预算规模变化情况。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安排支出预算 1,545.09 万元（详见表四），比 2014 年预算

减少 131.7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安排 1,039.59万元，比

2014年预算减少 19.79万元；项目支出安排 505.5万元，比

2014年预算减少 111.93 万元。其中：部门项目支出 505.5

万元。 

2. 支出预算结构及具体安排情况。按支出预算的功能

分类，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 节能环保支出（类）1158.13 万元，比 2014 年预

算减少 96.83万元，下降 7.72%，主要原因是监测业务支出

预算下降。 

（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17.68 万元，比

2014年预算增加 1.18万元，增长 7.15%，主要原因是人数

的增加。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163.46万元，比 2014

年预算增加 10.65 万元，增长 6.97%，主要原因是增加退休

人员。 

（四）2015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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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安排 “三公”经费

预算合计 34 万元（详见表五），比 2014年预算减少 3.7万

元，下降 9.81%。其中： 

1. 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0万元，比 2014 年预算减

少 7.45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5年未安排因公出国（境）； 

    2.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购置 0辆，比 2014 年预算

持平； 

    3. 公务用车运行费 30万元，用于保障 3辆公务用车和

5 辆执法执勤用车的运行，比 2014 年预算减少 1万元，主要

原因是继续减少一般公务用车量，提高用车效率； 

    4. 公务接待费预算 4 万元，比 2014年预算减少 2.7万

元，主要原因是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减少公务接待费支出。 

（五）2015 年会议费预算情况 

2015年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安排会议费预算 3万

元（详见表五），主要用于环境日宣传会议、绿色社区各街

道动员培训会议、及绿色社区学校的评审会议等，比 2014

年预算增加 1.1万元，增长 57.9%，主要原因是加强新环保

法落实、环境宣传等活动。 

（六）项目支出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5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763.23 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763.23万元（详见表六） 

（七）预算绩效评审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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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没纳入 2015 年部门预算绩效评审的项目。（详

见表七）。 

 

 

 



 8 

三、2015 年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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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单位：万元

合计

因公出
国

（境）
经费

公务用
车购置
费

公务用
车运行
费

公务接
待

总计

因公出
国

（境）
经费

公务用
车购置

费

公务用
车运行
费

公务接
待

029001--广州市越秀区环境保护局 28.55 7.45 17.5 3.6 1.0 19.5 17.5 2 2

029002--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测站 16.6 13.5 3.1 0.9 14.5 12.5 2 1
总计 45.15 7.45 0 31 6.7 1.9 34 0 0 30 4 3

表五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安排“三公”经费和会议费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

2014年预算 2015年预算

“三公”经费

会议费

“三公”经费

会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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